
·理论探讨· 学位授予纠纷的实质

工作细则本身值得质疑。即使说学校依照国务院授

权取得的只是 《工作细则》的制定权，但并不是授

予标准、条件、前提的创制权。［６］

２．学生与学校、国家之间的冲突
学位纠纷看起来是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冲突，实

际上是学生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在司法实践中，法

院受理学位纠纷的诉讼是认为高等学校是 “法律、

法规授权组织”，高校具有行政诉讼被告资格。只要

证明高校不是 “法律、法规授权组织”，那么高校

自然不具有行政诉讼被告资格。实际上这些冲突就

是学生与国家之间的冲突。

行政授权和行政委托③两者的实质是行政权力

的转移，从权力的享有者或 “所有者”向依法不享

有该项权力的组织转移。要满足行政授权必须符合

两个条件：第一，行政权的授予者依法享有或 “拥

有”某项行政权；第二，授权对象在法律上依其自

身性质不享有被授予的权力。［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并

不享有学位授予权，所以就更谈不上向高等学校或

其他教育机构转移。行政授权也就不成立。高等学

校依法成立后即享有学籍管理权、招生权，④但学位

授予权则不是与生俱来的。高等学校必须经过申报

程序并经学位主管部门即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其他

省一级学位部门的审批以后，才能获得相应的学位

授予权。例如，要取得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就

必须申请成为硕士、博士授权单位。那么，在此基

础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所谓的 “授权”只是对某一

机构是否具有授予学位的资格的一种 “确认”或

“许可”。因为我国的学位授予权力是归全体人民共

同所有的，由政府代表人民行使所有权。全体人民

构成了委托人，而政府则是作为代理人；政府并不

能直接授予学位，而是间接通过高校或其它教育培

养单位授予学位。从 《学位条例》颁布以来，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并未授予过任何人学位。可见，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享有的是学位授予的规制或管制权。

因此，二者并不构成行政授权关系，无法判断高等

学校是法律法规授权组织。

三、学位授予回归学校本位

要解决学位授予中的冲突，最根本的还是将学

位授予由 “国家学位”转移到 “学校学位”。这主

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国外学位授予同样经历了由

“国家学位”向 “学校学位”的转移；二是从根本

上说，学位本质上还是属于 “学校学位”。

１．国外学位授予也经历了由 “国家学位”向

“学校学位”的转移

从世界各国学位授予的变革历程来看，较早实

行学位制度的国家基本都历经了由国家授予学位到

学校授予学位的过程。英国作为普通法系国家，没

有统一的学位立法，大学自己颁发学位证。１９６４
年，由皇家政府授权成立 “国家授予学位委员会”（

ＣＮＡＡ），向在大学以外的教育机构学习和从事学位
研究的人授予学位。在英国攻读学位的学生中，有

１／３由ＣＮＡＡ授予学位。到１９９２年，由于一大批多
科技术学院升格，和大学一样具有了同等的博士、

硕士学位授予权，ＣＮＡＡ被撤销。［８］美国的学位也是
由各州颁发特许证并按联邦授位法法规授权给达到

一定学术水平的高等学校授予学位。［９］根据１９５７年
的判例，学位是各学校授予，学校决定谁能获得学

位。⑤１９６８年，法国通过了新的博士学位条例，博士
（以前的国家学位）改称冠以毕业学校名称的 “某

某学校博士学位”。［１０］日本于１９２０年７月６日颁布
了第三次 《学位令》，将学位授予权由文部大臣之

手转移到大学，文部大臣只有承认权。［１１］

２．学位根本上还是属于学校学位
从根本上说，学位是属于学校学位。为什么这

样说呢？

第一，历史发展的轨迹。从国家出现后，人民

将教育权力让渡给国家，由政府代表行使教育权。

一般国家对教育的介入分为两种方式：管理教育事

务和直接举办教育机构。［１２］国家教育权行使遵循公

法行使的一般原则。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社

会经济事务的专业性不断增强，国家行政权力不得

不从社会经济领域部分退出。再加上作为高等学校

这种社会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内部秩序是不同的，

需要的规则也是不一样的。高等学校须有自己的内

部规则。这种情况下，国家管理教育事务的方式从

直接变成间接，也不能再直接举办教育机构。高等

学校的学位也就应该由高等学校自主决定。

第二，学位的学术属性。不同学者对学位的本

质属性一直有争议。孙大廷等认为学位的本质属性

是评价。［１３］康翠萍提出认识学位必须从 “学术”、

“教育”、“管理”三者相结合的维度把握。［１４］骆四

铭认为学位具有职业性、基础性、发展性和开放性

四种特征。［１５］黄宝印等认为学位经历了学术性和职

业性两种价值观的变迁和争论。［１６］这些对学位属性

的探讨无一不承认学位的学术性特征。因此，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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